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徵求工程學院院長候選人啟事 

一、 依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各學院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院長遴選作業要點」，公開徵求推薦工程學院院長候選人。 

二、 本校工程學院 110學年度各教學單位：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班）、機械工程系

（含碩士班及博士班）、電機工程系（含碩士班）、電子工程系（含碩士班及博

士班）、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含碩士班及博士班）、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含碩士班及博士班）、營建工程系（含碩士班）、資訊工程系（含碩士班），計

7個學系、7個碩士班、5個博士班且設有工程科技菁英班（不分系）。另為提供

業界檢測服務及產學研究工作，學院內設有精密儀器中心、工業污染防治研究

中心、營建材料檢測中心、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及智動化及監控研究

中心等。 

三、 本校工程學院院長候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 教育部審查合格之教授或相當教授資格者。 

（二） 具卓著的學術成就與聲望且學術專長與本學院相符者。 

（三） 具崇高的教育理念、學術行政能力及經驗，且品德高尚者。 

四、 本校工程學院院長候選人徵求方式如下： 

（一） 由本校專任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 

（二） 由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薦。 

（三） 由校外（含國外）助理教授（含助理研究員）資格以上教師五人連署推薦。 

五、 推薦時須提供候選人相關資料如下： 

（一） 候選人基本資料表。 

（二） 著作、作品及發明目錄。 

（三） 學術獎勵及榮譽事項。 

（四） 院務發展理念及抱負。 

六、 有關本學院院長遴選之推薦表格，請向本校人事室索取或網址下載使用

（http://www.yuntech.edu.tw）。凡有意推薦者，請將推薦表及相關資料於 111年

3月 14日前（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或逕送本校人事室彙轉院長遴選委員會（地

址：640301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段 123號）。有關遴選相關事宜若有不明之處，

請逕洽人事室朱思貞專員。電話：05-5342601轉 5810。傳真：05-5312035。 

七、 本啟事同時刊登於本校網站：http://www.yuntech.edu.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敬啟 

公告日期 111年 1月 26日 


